
启东市司法局信息发布协调制度

第一条为了确保本局准确一致地发布政府信息，保证政府

信息发布的权威性、规范性和一致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本局发布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，应当遵循“谁制作、

谁公开、谁保存、谁公开”的原则。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

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；行政机关从公

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，由保存该政府信息

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法律、法规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对政府

信息发布主体有明确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三条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生成的需对外公布的政府

信息，由组织生成该信息的单位负责公开，其他单位不得对

该信息进行发布。对于两个以上行政机关联合发文产生的政

府信息，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行政机

关申请获取该政府信息。

第四条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需要审批的政

府信息，应当及时报请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审批，信息未经审

批的不得发布。



第五条拟发布的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，或发布后可

能对其他行政机关的工作产生影响的，拟发布政府信息的行

政机关应当在信息发布前书面征求所涉及行政机关的意见。

被征求意见的行政机关应在收到书面征求意见之日起 5个工

作日内予以书面回复，不同意发布的应说明理由。在 5 个工

作日内不予回复的视为同意发布。由此产生的泄密、影响公

共利益或影响执法活动等问题，由被征求意见的行政机关承

担连带责任。

经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的，由拟发布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

报请上一级行政机关或同级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协调解

决。

第六条局信息公开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的组

织、协调下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，形成畅通高效

的信息发布沟通渠道。

第七条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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